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
实验室学生上机守则

为规范学生在实验室的上机行为，保障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守则，全体学生务必严格遵守。
一、听从指导，遵守制度：学生应听从课程教师指导，服从安排，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。
二、按时上课，不得无故缺勤：学生须按课表安排时间上实验课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旷课。迟到超过十分钟者，指导教师有权取消当次实验资格；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离开，须经任课教师批准。
三、保持安静与卫生：进入实验室后应保持安静，注意环境卫生，不得吸烟、随地吐痰或乱扔杂物，爱护公物。严禁携带食品、饮料及与实验无关的物品进入实验室，不得随意走动或高声喧哗。
四、认真预习，做好准备：实验前应认真预习，阅读实验指导书，明确实验目的、步骤、原理和方法，并按教师要求做好相关准备。
五、规范操作，专注实验：实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，不得进行实验项目以外的操作。
六、如实记录，杜绝抄袭：实验中应认真记录实验过程和数据，严禁剽窃或抄袭他人数据。
七、爱护设备，严禁乱用：实验过程中不得动用与本实验无关的设备及室内其他设施，严禁使用教师机、投影仪、音响等设备。
八、故障报告，不得擅自处理：如遇机器故障，应立即向指导教师或实验室管理员报告，经同意后方可更换机器。学生不得自行维修或更改微机设置，否则将按规定给予处罚。
九、完成作业，清理卫生：实验课结束后，应及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或实验报告并提交。清理个人机位卫生，经管理员或教师验收合格后方可离开机房。
十、保管个人物品：实验结束后，应检查并带走个人物品，如耳机、U盘、光盘、校园卡、书籍等，避免遗忘在实验室。
十一、违规处理：违反本守则者，实验室管理员有权终止其上机，并通知学生所在二级学院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。
本守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由信息化建设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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